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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音乐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
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办法

为维护我院的学术声誉，加强学术规范管理，根据《国务

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

建设的意见》（学位〔2010〕9 号）和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

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》（教研厅〔2019〕1 号），

学院决定使用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

检测系统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学术不端审查。具体实施办法

如下：

一、检测对象

所有申请学位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均须

进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，检测工作主要在学位论文送审前进行，

也将根据实际情况在学位论文答辩后随机进行。

二、检测形式

学院按培养单位统一进行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，不

接受个人学位论文检测申请。所有申请学位的博士研究生和硕

士研究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将经指导教师审验后的学位论文定稿

发送至各培养单位教学秘书处，再由教学秘书统一送交研究生

部。研究生部将于三个工作日内将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结果下发

至各培养单位。

三、检测结果及处理

1.用于学术行为不端检测的学位论文须去除声明、附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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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、致谢等部分。

2.博士学位论文和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中引文和注释文献

的字数不得高于论文全文的 25%（含 25%）。

3.检测结果中，去除本人申请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文章（以

下简称“发表文章”）、引用和注释文献所占比例后，文字重复

比例在 3%（含 3%）以下的博士学位论文和文字重复比例 5%（含

5%）以下的硕士学位论文，经指导教师确认不存在学术不端行

为的，检测结论为合格，可进入学位论文评阅环节；经指导教

师确认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，检测结论为不合格，修改论文至

少半年后方可重新申请答辩。

4.检测结果中，去除本人发表文章、引用和注释文献所占

比例后，文字重复比例超过 3%并在 3%-6%（含 6%）之间的博士

学位论文和文字重复比例超过 5%并在 5%-10%（含 10%）之间的

硕士学位论文，由指导教师结合核心章节文字复制比等相关情

况指导研究生进行修改，修改后一周内进行复检。复检结果合

格者可进入学位论文评阅环节，复检结果不合格者继续修改论

文至少半年后方可重新申请答辩。

5.检测结果中，去除本人发表文章、引用和注释文献所占

比例后，文字重复比例超过 6%并在 6%-10%（含 10%）之间的博

士学位论文和文字重复比例超过 10%并在 10%-25%（含 25%）之

间的硕士学位论文，修改论文至少半年后重新申请答辩。

6.检测结果中，去除本人发表文章、引用和注释文献所占

比例后，文字重复比例超 10%并在 10%-25%（含 25%）之间的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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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学位论文和文字重复比例超过 25%并在 25%-40%（含 40%）之

间的硕士学位论文，修改论文至少一年后重新申请答辩。

7.检测结果中，去除本人发表文章和引用文献所占比例后，

文字重复比例在25%以上的博士学位论文和文字重复比例40%以

上的硕士学位论文，取消其申请学位资格。

四、申诉及处理

如对检测结果及处理有异议，拟提出申诉，须按照如下程

序处理：

1.由学生和指导教师共同提出申诉，填写《学位论文学术

不端检测结论申诉书》，经学术分委员会审议同意后报研究生

部。

2.研究生部将《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结论申诉书》和学

位论文检测报告进行公示，公示期 3 个工作日。

3.公示期满无异议后，研究生部聘请院外专家进行申诉裁

定。

4.裁定通过者，可继续进行后续的学位申请程序，该学位

论文作为“重点关注论文”提请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；裁定

未通过者，按检测结果对应的处理办法执行。

五、附则

1.本办法由研究生部负责解释。

2.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
